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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诉讼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诉讼的涉案金额：自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通国

脉” ）前次于2024年11月6日披露《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99）至本公告日，公司（含子公司，下同）累计未披露的诉讼金

额（未全部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等）合计人民币1,373.70万元，占公司

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1.73%。 现集中披露相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具体影响金额将

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2023年度公司因流动性困境引发债务违约， 形成大量诉讼案件；2024年度诉讼案

件持续增加，由于诉讼案件数量多、情况复杂，风险较大。 鉴于公司股票于近期存在大幅波

动的情况，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级市场交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股票波动风险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诉讼基本情况

前次于2024年11月6日披露《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99）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披露涉及诉讼案共23件，合计涉案金

额1,373.70万元，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1.73%，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具体影响金额将

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前述诉讼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附表

公司诉讼基本情况

序

号

原告 被告 事由 案号 受理法院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元）

进展

情况

1

中国移动延

边州分公司-

上诉吉林省

庆恒通信工

程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延

边州分公司

原审被告：中通国脉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

2401民初5293

号

（2024）吉24

民终1577号

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

第十五法庭310

一审被告中国移动延

边州分公司因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上诉法院

案件

1,275,

009.96

二审判决

2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吉林省

分公司上诉

松原市吉航

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原审原告):

松原市吉航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

0702民初4854

号

（2024）吉07

民终1889号

吉林省松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

一审被告中国联通吉

林省分公司因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上诉法院

案件

216,847.94 二审判决

3

王顺上诉中

晟宏程(集团)

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中晟宏程(集

团)有限公司

第三人：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王锋

工伤保险资

格或者待遇

认定纠纷

(2024)吉0802

民初2291号

(2024)吉08民

终1370号

吉林省白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一审原告王顺因工伤

保险资格或者待遇认

定纠纷上诉法院案件

因为待遇认定纠纷，

所以涉案金额为0元

0.00 二审驳回

4

姜滋民上诉

中通国脉通

信股份有限

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4633号

（2024）吉01

民终8720号

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

一审原告姜滋因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上诉法

院案件败诉，二审维

持原判，故此纠纷不

成立，涉案金额为0

元

0.00 二审驳回

5

徐智勇起诉

北京中图通

数据技术有

限公司

被告(申请执行人):北京

中图通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

第三人(被执行人):北京

国脉时空大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第三人(被申请人):中通

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异议纠

纷

(2024)京0102

民初25554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

原告徐智勇因执行异

议纠纷起诉至法院

441,732.00 诉讼中

6 张立军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劳动争议纠

纷-合同

延市劳人仲

(2024)246号

延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

申请劳动仲裁

87,049.00 裁决书

7 张振华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内0523

民初4521号

内蒙古自治区开

鲁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127,900.00 撤诉

8

长春鼎一恒

盛科技有限

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0802

民初4939号

吉林省白城市洮

北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84,601.35 判决书

9

溧阳市顺发

通信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劳务合同纠

纷

(2024)内0702

民初4181号

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务合同纠纷

起诉案件

106,313.14 撤诉

10 牛志国

被告：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吉林有限公司吉林市

分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0202

民初5660号

吉林省吉林市昌

邑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89,363.00 撤诉

11

合肥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024)皖0111

民诉前调1486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

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

起诉案件

998,571.53 诉讼中

12

华通誉球通

信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黑

0128民初1408

号

哈尔滨通河县人

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450,000.00 撤诉

13

吉林省新仑

伟业科技有

限公司

被告1: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2: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吉林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0323

民初1695号

伊通满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64,557.43 撤诉

14

长春宇琨科

技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内0404

民初12959号

内蒙古赤峰市松

山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266,884.72 撤诉

15 邹起繁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劳动争议纠

纷

吉劳(人)仲

(2024)511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

申请劳动仲裁

3,727.36 裁决书

16 安申明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劳动争议纠

纷

吉劳(人)仲

(2024)510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

申请劳动仲裁

169,149.43 裁决书

17 邵玉广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劳动争议纠

纷

吉劳(人)仲

(2024)520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

申请劳动仲裁

185,494.11 裁决书

18 吴鹏 刘佳音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辽宁分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辽0115

民初8088号

辽宁省沈阳市辽

中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3,100,

000.00

诉讼中

19

吉林省易诚

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吉林有限公司

第三人: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0105

民初6045号

吉林省长春市二

道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4,759,

813.01

判决书

20 赵本禄

被告1: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

被告2: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被传唤人:中通国脉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2401

民调9316号

吉林省延吉市人

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289,981.49 诉讼中

21

靖宇县智德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5)吉0622

民初

吉林省靖宇县人

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157,478.68 诉讼中

22 滕文宝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024)吉0284

民初3413号

吉林省磐石市人

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起诉案件

298,826.32 诉讼中

23 杨成本

被告一：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被告二：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

纷

（2024）京

0113民初

18828号

北京市顺义区人

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

申请劳动仲裁

563,656.16 诉讼中

合计 13,736,9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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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新建厂房项目进展暨建设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项目概述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8日、2021年11月30日分别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调整控股子公司投资新

建厂房方案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简称“奥马冰箱” ）根据市场环境及未来

发展战略，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新建厂房，具体包括“奥马冰箱年产280万台高端风冷冰箱智能制造

项目” 、“奥马冰箱五分厂扩建项目” 两个项目，建设实施期为2021年12月-2024年12月，项目预计总

投资125,4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2021年12月1日、2023年11月11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拟调整控股子公司投资新建厂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2021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128）。

二、项目进展

奥马冰箱年产280万台高端风冷冰箱智能制造项目分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项目于2023年11月中旬

建成并正式投产，增加高端风冷冰箱产能140万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新建厂房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近日，该项目二期已顺利建成并开始进入试生产阶段，后续公司将根据试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产线进

行进一步调整优化，正式投产后，预计将增加奥马冰箱高端风冷冰箱产能140万台。

至此，公司2021年11月9日披露的《关于拟调整控股子公司投资新建厂房方案的公告》中的投资建

设项目，已全部按计划顺利完工。

三、对公司影响

本项目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仓储系统，并建立了智慧工厂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显著增

强了生产效率与运营效能，大幅提升了公司制造高端大容量风冷冰箱的能力，从而能够快速响应全球客

户对高品质风冷冰箱的需求，加快公司全球化战略落地。 同时，新工厂的投产，将有利于公司提升高端大

容量风冷冰箱的产品占比，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有助于提升产品单价和整体毛利率，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四、风险提示

1、二期项目从试生产阶段至完全达产、释放产能尚需一定时间，后续生产亦可能面临潜在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未来可能存在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政策变化、竞争加剧、终端需求调整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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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迪贝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2月18日

● 赎回价格：100.9781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2月19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2月13日

截至2025年1月17日收市后，距离2月13日（“迪贝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3个交易

日，2月13日为“迪贝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2月18日

截至2025年1月17日收市后，距离2月18日（“迪贝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6个交易

日，2月18日为“迪贝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迪贝转债” 将自2025年2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11.93元/股的

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9781元）

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迪贝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4年11月27日至2025年1

月7日期间，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130%（含130%）（即15.509元/股），根据《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

规定，已触发“迪贝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迪贝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迪贝转债” 的

提前赎回权利，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迪贝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迪贝转

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

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

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4年11月27日至2025年1月7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迪贝

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满足“迪贝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2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迪贝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9781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3.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10月2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

年2月19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119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3.00%×119/365=0.9781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9781=100.9781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

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0.9781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

发赎回金额为100.7825元人民币（税后）。 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

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

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居民企业， 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9781元人

民币（税前），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迪贝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

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可转债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本次

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100.9781元人民币。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按规定发布“迪贝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迪贝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5年2月19日）起所有在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迪贝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2月19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迪贝转

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七）交易与转股

截至2025年1月17日收市后，距离2月13日（“迪贝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3个交易

日，2月13日为“迪贝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月18日（“迪贝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

剩16个交易日，2月18日为“迪贝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2月19日起，本公司的“迪贝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1月17日收市后，距离2月13日（“迪贝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3

个交易日，2月13日为“迪贝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月18日（“迪贝转债” 最后转股

日）仅剩16个交易日，2月18日为“迪贝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迪贝转债” 持有

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迪贝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

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迪贝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100.9781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迪贝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迪贝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1月17日收盘价为137.864元/张）与赎回价

格（100.9781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迪贝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3368521

特此公告。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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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4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49,000万元到51,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减少3,503.14万元到1,

503.14万元，同比减少6.67%到2.86%。

（2）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200万元到-18,000万元，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预计亏损增加12,808.82万元到15,608.82万元， 同比亏损增加535.67%到

652.77%。

（3）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8,200万元到-21,500万元，与上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亏损增加11,867.04万元到15,167.04万元，同比亏损增加187.39%到

239.49%。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但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分歧。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上年同期实现营业收入：52,503.14万元；利润总额：-3,921.3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2,391.1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332.96万元；每股收益：

-0.15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锂电池材料需求的激增，吸引了众多投资者涌入该

领域，导致产能迅速扩张。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产能过剩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挑战，尽管主营产品的销

售量实现了显著增长，但是销售价格跌幅超过了销量增长，同时，随着公司新增产能的投产，相应折旧费

用增加导致单位成本上涨，叠加存货跌价等影响因素，公司2024年度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2025年度，公司将继续坚持稳健经营，通过强化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成本优化管控及市场开拓等环

节的管理，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此外，公司还将积极推进各新建项目的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实现产能释

放，从而打开盈利空间。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积极应对市场挑战，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所载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发现影响本次营业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30�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02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0万元~2,800万元 亏损：8,424.6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2,400万元~4,800万元 亏损：9,402.4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4元/每股 亏损：0.11元/股

营业收入 112,000万元~131,000万元 120,385.49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109,000万元~127,000万元 117,007.59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是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方面，报告期内热处理板块经营业绩同比有所增长，主要系公司热处理设备业务、加工业务同步

出现了增长所致。

另一方面，报告期内数字化板块通过降本增效，各项费用较上年度大幅下降，但是由于研发投入较

高，运维成本、费用等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投入与产出不相匹配，数字化板块本期业绩

仍然出现亏损，未来能否实现盈利尚具有不确定性。

报告期内，在深入考量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公司将承载数字化业务的全资

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 ）的全部股权作为出资，与青岛中财戎熙壹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益东数智（广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东

数智” ），公司占益东数智注册资本的18.74%。 截至2024年12月30日，投资双方均已完成出资义务，方欣

科技正式成为益东数智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预测数据， 公司认为不存在影响本

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有存在偏差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年度审计仍在进行过

程中，不排除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财务处理存在不同意见，导致公司最终审计数据与本次业绩预告数据存

在差异的可能。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不涉及股票交易状态变更（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终止上市）。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4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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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

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4,212.64 266,627.19 6.60

营业利润 21,692.93 21,989.43 -1.35

利润总额 22,020.69 21,559.79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96.46 17,933.86 1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67.79 15,165.57 2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14 0.3273 1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6 6.55 增加0.61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10,562.96 389,461.14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99,353.47 281,878.20 6.20

股本 54,786.25 42,143.27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46 5.15 6.02

注：

1.“本报告期初” 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2023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21,432,670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0股，公司总股本转增后为547,862,471股。 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有关规定，报告期及比较期的每股收益按照转增

后股本计算。

3.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自发上网电量54,251.52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长2.62%；售电

量495,117.24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长12.52%；售水量4,870.21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0.39%。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4,212.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0%；营业利润21,692.93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5%；利润总额22,020.6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896.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667.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09%；基本每股收益0.3814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6.53%。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10,562.96万元，比本报告期初增长5.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299,353.47万元，比本报告期初增长6.20%；股本54,786.25万元，比本报

告期初增长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46元，比本报告期初增长6.02%。

（三）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同比增幅为30%，原因是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0股。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可能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20%。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7日

●报备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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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 无需提交四川

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 目前公司不涉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 也不涉及对以前年度

损益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4年12月6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

（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8号” ），解释了“关于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持有的投资性

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和“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 等内

容，自2024年12月6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1）会计处理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一一保险合同》（财会〔2020〕20号）的企业对于浮动收

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一一投资性房地

产》（财会〔2006〕3号，以下简称“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有关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规定时， 可以选择全部采用公允价值模式或者全部采用成本模式对其进行后续计

量，但不得对该部分投资性房地产同时采用两种计量模式，且选择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后不

得转为成本模式。 对于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原已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不得转为成本模式，且企业应当对在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

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全部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无论对于上述情况的投资性房地产选择哪种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企业对于除上述情

况外的其余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按照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的有关规定， 只能从成本模式和公

允价值模式中选择一种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得同时采用两种计量模式，且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计量需要符合投资性房地产准则有关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规定。

（2）新旧衔接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一一保险合同》的企业在首次执行本解释内容时，对于上

述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应

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财会〔2006〕3

号）等有关规定，作为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企业进行上述调整的，应当在财务报表

附注中披露相关情况。

2.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

（1）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22号）第三十三条等有关规定，

对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

有事项》（财会〔2006〕3号）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在对因上述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

负债进行会计核算时，企业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

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

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列示。

（2）新旧衔接

企业在首次执行本解释内容时，如原计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 等的，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有关规定，

将上述保证类质量保证会计处理涉及的会计科目和报表列报项目的变更作为会计政策变

更进行追溯调整。 企业进行上述调整的，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相关情况。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颁布的准则解释第18号。 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五）变更的日期

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公司自2024年12月6日起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不涉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 也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

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后，公司若涉及相关业务将执行财政部颁布的准则解释第18号。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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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9,880.00万元–12,128.00万元 盈利：17,327.�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20,580.00万元–13,120.00万元 盈利：15,155.6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6729元/股–0.4105元/股 盈利：0.586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对收购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唯一网

络” ）和广东志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享科技” ）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8�号一一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结合对唯一网络和志享科技未来经营情况及

盈利水平的预测，基于审慎原则并经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报告期内公司拟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约32,

000万元至38,000万元。 2024年，虽然公司IDC及云计算相关服务板块的营业收入同比基本持平，但由

于市场环境变化和行业竞争加剧，毛利率进一步下降，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头部互联网客户成本下降的

诉求进一步提升，叠加公司采购运营商资源的成本未能同步下降；另一方面，公司自建机房机柜业务方

面，部分客户合同到期后续租率不及预期，机柜价格下跌，以上多方面因素导致公司IDC及云计算业务的

营业利润下降。 截止目前，商誉减值测试工作尚在进行中，最终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

的专业评估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剔除前述商誉减值影响，2024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18,000万元–23,

800万元。 未来，公司将持续优化业务结构，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强内部管理并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

发工作，确保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尚需注册会计师审计确定，并将在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截止目前，商誉减值测试工作尚在进行中，最终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专业评

估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最终评估结果与本次业绩预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五、其他说明事项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正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未受本次商誉减值影响。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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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获得资质情况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获得境外资质认证17项。 相关信息如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获得境外认证情况

序

号

产品中文名称 产品英文名称

注册证号

（备案号）

分类

获批日

期

有效期至

发证

国家

1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定

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Total�Prostate�Specific�

Antigen�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67-2-2-1-

0009952

Class�

C

2024/11

/15

2028/12/

31

泰国

2

甲胎蛋白测定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α-fetoprotein�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68-2-2-1-

0000354

Class�

C

2025/1/

13

2029/12/

31

泰国

3 AFP-CLIA�非定值质控品

AFP-CLIA�(Unassayed�

Quality�Control)

68-2-2-1-

0000354

Class�

C

2025/1/

13

2029/12/

31

泰国

4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医用版

Teste�de�Antígeno�do�Novo�

Coronavírus�2019-nCoV�

Bahiafarma�(Ouro�Coloidal)

812852000

19

III�类

2024/11

/25

2034/11/

25

巴西

5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MQ60�smart）

Analisador�Automático�de�

Imunoensaio�por�

Quimioluminescência

814647501

68

II类

2024/12

/23

/ 巴西

6 底物液 Substrate�Module

DE/CA22/0

0121234

Class�

A

2024/11

/28

/ 欧盟

7 清洗液 Wash�Reagent

DE/CA22/0

0121345

Class�

A

2024/11

/28

/ 欧盟

8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MQ60�proB）

Automa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Analyzer�

(MQ60�proB)

KE-

MENKES�

RI�AKL�

201024204

10

Class�

B

2024/12

/2

2028/11/

28

印尼

9

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

(NT-proBNP)（磁微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N-terminal�Pro-B-type�

Natriuretic�Peptide�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1-I-01

4647

/

2025/1/

10

2027/1/9 缅甸

10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测

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Neuron-specific�Enolase�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1-I-01

4647

/

2025/1/

10

2027/1/9 缅甸

11

抗缪勒管激素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Anti-Mullerian�hormone�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1-I-01

4647

/

2025/1/

10

2027/1/9 缅甸

12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Anti-Cyclic�Citrullinated�

Peptide�Antibody�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1-I-01

4695

/

2025/1/

15

2027/1/1

4

缅甸

13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

白-3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Insulin-like�Growth�Factor�

Binding�Protein-3�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1-I-01

4695

/

2025/1/

15

2027/1/1

4

缅甸

14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Gastrin�Releasing�Peptide�

Precursor�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1-I-01

4695

/

2025/1/

15

2027/1/1

4

缅甸

15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

(CLIA)

2701-I-01

4695

/

2025/1/

15

2027/1/1

4

缅甸

16

生长激素测定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Growth�Hormone�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1-I-01

4695

/

2025/1/

15

2027/1/1

4

缅甸

17

β-胶原特殊序列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Human�β-Crosslaps�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1-I-01

4695

/

2025/1/

15

2027/1/1

4

缅甸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体外诊断产品的菜单，同时积极响应

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 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向

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8日

股票代码：600429�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3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220万元到6,260万元，与上年同

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8,007万元到19,047万元，同比减少74%到78%；与上年同期（追溯调

整数据）相比，将减少18,032万元到19,072万元，同比减少74%到79%。

● 公司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40万元到

3,78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557万元到3,597万元，同比增加1,397%到1,

966%；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数据）相比，将增加2,452万元到3,492万元，同比增加851%到1,21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220万元到6,

260万元。 （1）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8,007万元到19,047万元，同比减少74%到

78%。 （2）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数据）相比，将减少18,032万元到19,072万元，同比减少74%到79%。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40万元到3,780万

元。 （1）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557万元到3,597万元，同比增加1,397%到1,

966%。 （2）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数据）相比，将增加2,452万元到3,492万元，同比增加851%到1,

213%。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追溯调整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26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3万元。

每股收益：0.1600元。

（二）追溯调整后（因2024年底合并北京三元梅园食品有限公司，对公司2023年度数据进行追溯调

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29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88万元。

每股收益：0.1602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的主要原因

（一）利润方面

主要是公司于2023年5月转让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首农畜牧” ）部分股权等事项，取

得股权转让收益，增加2023年度利润，2024年度无该收益。 剔除该因素影响，公司2024年度利润同比大

幅增长。

（二）收入方面

公司预计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0亿元左右。主要原因为：（1）市场需求变化，公司销售承压；（2）

公司合并范围有所变化，自2023年5月起，首农畜牧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年度

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98� � � � � � � � � �证券简称：源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0万元到-400万元。 与上

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2,347.98万元到2,747.98万元，同比降低120.53%到141.07%。

（2）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

250万元到-85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826.13万元到1,226.13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1,815.3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47.98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3.87万元。

（二）每股收益：0.27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收入结构和毛利率下行。 随着市场逐步恢复，公司营业收入有了明显增

长。 在电信市场中，具体产品以2.5G、10G等中低速率产品为主，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

格下降。 在数据中心市场，公司已于2024年下半年成功拓展了CW硅光光源产品并实现了

量产销售，收入占比逐步提升，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贡献，但在报告期内的整体收

入中占比仍较低。 综上，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营业收入仍以电信市场为主，公司整体毛利率

水平同比下降。

（二）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为了拓展新的发展领域，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加大了CW硅光光源、EML等领域的投入，研发费用同比有明显的增长。

（三）2023年度的政府补助金额较大，报告期同比显著下降。 同时，随着银行利率持续

降低，现金管理收益同比下降。 此外，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公司的费用也有增长。

（四）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经测试，

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

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四、风险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

进行初步核算数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4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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